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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属 2020 年第 11 次临时会议

（2020 年度总第 14 次）〕通知和议案等书面材料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以

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0年9月28日以现场

与视频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8 名，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 8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宗言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分拆子公司中铁高铁

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的议案》，预案

（修订稿）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网站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分拆子公司中铁高铁电气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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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分拆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

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议案》。 

本次分拆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分拆规定》”），具备分拆上市的可行性，具体如下： 

1、符合“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 3 年。” 

中国中铁股票于 2007 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符合“上市公司股票境

内上市已满 3 年”的要求。 

2、符合“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最近 3 个会计年

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值计算）。” 

根据中国中铁定期报告及高铁电气的财务数据，中国中铁最近 3 个会

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高铁电气净利润后，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一、中国中铁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净利润 2,367,756.70 1,719,813.80 1,606,683.30 5,694,253.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789,351.50 1,586,346.90 1,579,681.80 4,955,380.20

二、高铁电气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净利润 14,106.52 7,498.35 6,177.03 27,7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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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891.13 7,251.99 6,098.68 27,241.81

三、中国中铁享有高铁电气的权益比例 

享有权益比例 100% 100% 100%  
四、中国中铁按权益享有的高铁电气净利润 

净利润 14,106.52 7,498.35 6,177.03 27,781.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891.13 7,251.99 6,098.68 27,241.81

五、扣除按权益享有的高铁电气净利润后，中国中铁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净利润 2,353,650.18 1,712,315.45 1,600,506.27 5,666,471.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775,460.37 1,579,094.91 1,573,583.12 4,928,138.39

中国中铁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高铁电气的净利润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符合《分拆规定》的要求。 

中国中铁下属上市公司包括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铁工业”，证券代码：600528）、中铁装配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铁装配”，证券代码：300374）。其中，中国中铁于 2020 年 7 月

取得中铁装配控股权。因此，2017-2019 年度中国中铁未享有中铁装配的

净利润。 

剔除中铁工业与高铁电气后，2017-2019 年度中国中铁归属于股东的

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一、中国中铁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净利润 2,367,756.70 1,719,813.80 1,606,683.30 5,694,253.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789,351.50 1,586,346.90 1,579,681.80 4,955,380.20

二、中铁工业、高铁电气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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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中铁工业： 

净利润 162,656.02 148,078.07 133,938.59 444,672.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56,523.66 139,887.85 126,376.79 422,788.30

高铁电气： 

净利润 14,106.52 7,498.35 6,177.03 27,781.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891.13 7,251.99 6,098.68 27,241.81

三、中国中铁享有中铁工业、高铁电气的权益比例 

中铁工业 52.13%、
49.13% 

50.13%、50.46%、
51.28%、52.13% 

50.01%、
60.42%、50.13%  

高铁电气 100% 100% 100%  

四、中国中铁按权益享有的中铁工业、高铁电气净利润 

中铁工业： 

净利润 79,912.90 77,193.10 67,143.42 224,249.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76,900.07 72,923.54 63,352.68 213,176.30

高铁电气： 

净利润 14,106.52 7,498.35 6,177.03 27,781.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891.13 7,251.99 6,098.68 27,241.81

五、扣除按权益享有的上述企业净利润后，中国中铁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净利润 2,273,737.28 1,635,122.35 1,533,362.86 5,442,222.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698,560.29 1,506,171.37 1,510,230.44 4,714,962.10

注：1、中国中铁直接及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二局”）间接持

有的中铁工业股权。2017-2019 年度中国中铁享有的中铁工业权益出现变动的原因如下：2017 年 1

月和 3 月，中铁工业分别向中国中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向其他方募集配套资金；2018 年 2

月至 8 月，中国中铁多次增持中铁工业股票；2019 年 9 月中铁二局处置其持有的中铁工业股份。

2、中国中铁享有的中铁工业权益多次变动且变动幅度较小，上表中以各年度末中国中铁享有的中

铁工业权益计算相应指标。 

中国中铁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中铁工业、高铁电气的

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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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符合《分拆规定》的要求。 

3、符合“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

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

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

净资产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 

中国中铁 2019 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值）为 1,789,352 万元，高铁电气 2019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为 13,891.13 万元，中国

中铁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的 0.78%，符合《分拆规定》的要求。 

中国中铁 2019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22,145,784 万元；高

铁电气 2019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62,018.23 万元，中国中铁最

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高铁电气的净资产占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28%，符合《分拆规定》的要求。具体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净利润 2019 年度扣非净利润 2019 年度净资产 

中国中铁 2,367,756.70 1,789,351.50 22,145,784.10

高铁电气 14,106.52 13,891.13 62,018.23

公司享有的高铁电气权益比

例 100% 100%

公司股东按权益享有的高铁

电气净利润或净资产 14,106.52 13,891.13 62,018.23

占比 0.60% 0.78% 0.28%

中国中铁下属上市公司包括中铁工业（600528）、中铁装配（300374）。

其中，中国中铁于 2020 年 7 月取得中铁装配控股权。因此，2019 年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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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铁未享有中铁装配的净利润和净资产。 

2019 年度中铁工业和高铁电气占中国中铁净利润、净资产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净利润 2019 年度扣非净利润 2019 年度净资产

中国中铁 2,367,756.70 1,789,351.50 22,145,784.10

中铁工业 162,656.02 156,523.66 1,859,337.37

公司享有的中铁工业权益比例 52.13%、49.13% 49.13%

高铁电气 14,106.52 13,891.13 62,018.23

公司享有的高铁电气权益比例 100% 100%
公司股东按权益享有的 
中铁工业、高铁电气的 
合计净利润或净资产 

94,019.42 90,791.21 975,510.68

占比 3.97% 5.07% 4.40%

注：2019 年度中铁二局处置其持有的中铁工业股份。中国中铁享有的中铁工业权益变动幅度较小，

上表中以 2019 年末中国中铁享有的中铁工业权益计算相应指标。 

由上表可知，中国中铁按权益享有的中铁工业与高铁电气 2019 年度

净利润合计数、净资产合计数均符合《分拆规定》的要求。 

4、符合“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占用的情形，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

的情形，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中国中铁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中国中铁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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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 2019 年财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0）10066 号”

《审计报告》。中国中铁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0）第 207348 号”《审计报告》。 

5、符合“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

业务和资产，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但拟分拆所

属子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其净资产10%的除外；

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不得

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所属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业务

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该子公司上市。” 

中国中铁不存在使用最近3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

业务和资产、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作

为高铁电气的主要业务和资产的情形。高铁电气主营业务为电气化铁路接

触网零部件和城市轨道交通供电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未从事

金融业务。因此，高铁电气不属于不得进行分拆的业务和资产。 

6、符合“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

子公司的股份，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上

市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

子公司的股份，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30%。” 

目前，中国中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高铁电气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未持有高铁电气股份，符合上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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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符合“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并说明：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

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

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且资产、

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独

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1）本次分拆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多功能综合型建设集团之一，能够为客户提供全套

工程和工业产品及相关服务。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

工程设备与零部件制造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延伸产业链条，扩展

增值服务，开展了房地产开发、物资贸易、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矿产资源

开发及金融等相关多元业务。高铁电气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之间保持高度

的业务独立性，本次公司分拆高铁电气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不会

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 

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及下属其他企业（除高铁电气外）将继续集中

发展除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和城市轨道交通供电产品等产品的的研

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之外的业务，突出公司主业，进一步增强公司独立

性。 

（2）本次分拆后，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公司与拟分拆高铁电气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3）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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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高铁电气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公司不

存在占用、支配高铁电气的资产或干预高铁电气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

情形；公司和高铁电气均建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其

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高铁电气的组织机构独立于

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公司和高铁电气各自具有健全的职能部门和内部

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职权，亦未有高铁电气与公司及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占用、支配高铁电气的资产或

干预高铁电气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也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本次分拆后，公司和高铁电气将保持资产、财务和机构的相互独立。 

（4）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高铁电气拥有自己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与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本次分拆后，公司和高铁电气

将继续保持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独立性，避免交叉任职。 

（5）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公司、高铁电气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

面均保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本次分拆将促使高铁电气进一步完善

其公司治理结构，继续与公司保持资产、业务、机构、财务、人员方面的

相互独立，增强业务体系完整性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所属的高铁电气在科创板上市符合《分拆规定》的相

关要求，本次分拆上市具备可行性。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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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

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分拆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

程序。本次分拆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

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分拆上市拟提交的

相关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声明和保证：本公司董事会及

全体董事将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保证本次分拆上市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及时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本次分拆上市中介机构的议案》，同意聘

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分拆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聘请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分拆上市的审计机构；聘请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分拆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分拆上市需要签署声明与承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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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的《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公告》（临 2020-062

号）。修订后制度全文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同意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秘书根据证

券监管机构规定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同时做好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调整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增加独立非执行董事郑

清智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调整后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 3 人组成，即：郭培章、闻宝满、郑清智，委员会主任仍为郭培章。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股份公司高管及领导 2019 年度薪酬兑现方案>

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宗言、陈云、章献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中铁投资等单位联合开发河北省保定市主城区

城中村连片开发 ABO 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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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工参股投资济南中铁轨道绿色发展有

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北投对所属中铁北方吉林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对中铁文旅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中铁上投、中铁四局参股投资建设博望产城

融合发展示范区项目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工

作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南方投资开发福建省闽侯县旧城改造安

置型商品房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